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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保荐工作报告 

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具体负责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已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诚实守信，勤勉

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本发行保荐

工作报告，并保证本发行保荐工作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本保荐机构”）作为南京科远

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南京科远”、“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7 号——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以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职精神，经过本

公司的审慎调查与内核小组的研究，现向贵会呈报本次证券发行保荐工作的有关

情况： 

一、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运作流程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审核流程 

为保证项目质量，将运作规范、具有发展前景、符合法定要求的企业保荐上市，

本保荐机构实行项目流程管理，在项目改制、辅导、立项、内核等环节进行严格

把关，控制风险。 

1、 项目内部审核流程的组织机构设置 

本公司项目内部审核流程的组织机构设置如下： 

1）投资银行业务管理总部下辖的质量控制部门。该部门为常设机构，投资银

行业务管理总部授权质量控制部门对每个具体项目，指定两名预审人员对项目运

作的全流程进行跟踪，具体负责与项目执行人员进行日常沟通、材料审核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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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现场核查工作，该质量控制部门也是本公司证券发行项目内部核查部门，

经指定的预审人员负有对投资银行业务立项委员会和投资银行业务内核小组提供

专业初审意见的工作义务。 

2）投资银行业务立项委员会。该机构为非常设机构，成员主要由资深投资银

行人员及投资银行相关业务负责人组成，立项委员会成员通过参加质量控制部门

主持召开的立项会议，提供专业审核意见，行使对具体证券发行项目的表决权，

并按多数原则对证券发行项目进行立项核准。 

3）投资银行业务内核小组，该机构为非常设机构，成员主要由本公司内部专

业人士及本公司外聘专业人士组成，内核小组成员通过质量控制部门主持召开的

内核小组会议，提供专业审核意见，行使对具体证券发行项目的表决权，并按多

数原则对证券发行项目进行内核核准。 

2、 项目内部审核流程的主要环节 

本公司项目内部审核流程的主要环节如下： 

内部审核主要环节 决策机构 辅助机构 

立项 立项委员会 质量控制部门 

内核 内核小组 质量控制部门 

3、项目内部审核流程的执行过程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投资银行业务管理

总部制定了《投资银行业务立项工作审核工作规定》及《投资银行业务内核工作

规定》作为证券发行项目保荐工作内部审核流程的常规制度指引。 

立项：投资银行业务人员在发行保荐与承销项目的承揽过程中，根据收集到的

资料，以专业判断项目可行，且有相当把握与企业签署相关协议时，经投资银行

部负责人认可后，可通过投行项目管理系统提出立项申请。立项申请人应按照质

量控制部门的要求，提交立项申请报告和立项材料，完成投行项目管理系统上的

项目企业质量指标评价表。立项申请受理后，质量控制部门指定预审人员对材料

进行预审。在初审过程中，项目组应提供相应的协助。质量控制部门完成初审，

项目组落实初审意见的相关问题后，经分管投行业务的本公司领导同意，由质量控

制部门确定会议召开时间，向包括立项表决人员、项目组成员在内的与会人员发出

立项会议通知。通过立项会议审议及表决确定项目是否通过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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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投资银行业务人员必须按外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投资银行业务管 

理总部制定的《广发证券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尽职调查规定》的要求完成项目

尽职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作完成内核申请材料，包括：内核申请报告、符

合外部监管要求的全套申报材料及工作底稿。内核申请材料首先由投资银行部部

门负责人组织部门力量审议。投资银行部认为内核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无重大法律和财务问题的，由其负责人表示同意后，该项目方可提交内核申请。

质量控制部门在收到上述内核申请材料后，首先对材料进行完备性核查，对不符

合完备性要求的不予受理。内核申请材料受理后，由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及质量控

制部门指定的预审人员分别提出初步审核意见。项目组落实初审意见的相关问题

后，应立即提请质量控制部门召开答辩会。答辩会上，项目组向初审人员提交初

审意见的书面回复、能支持相关结论的工作底稿及工作日志；质量控制部门初审

人员和项目组逐项确认相关问题的具体落实情况。答辩会后，预审人员提交修订

后的初审意见完成初审工作。质量控制部门完成初审后向内核小组组长报告，由组

长确定当次内核会议的参会委员和召开时间。质量控制部门向与会人员发出内核

会议通知，同时通知包括项目组成员在内的其他有权列席人员，组织召开内核会

议，对项目进行审议。在项目材料对外报出前，项目组应针对内核会议关注的主

要问题提交书面回复和相关整改措施，并提供支持相关结论的工作底稿。质量控

制部门与项目组逐项确认相关问题的具体落实情况。同时，质量控制部门负责对

拟向主管部门报送的申请材料和后续对外报送的材料进行复核后，向内核小组组

长汇报。汇报获得同意并按本公司规定办理用章手续后，方可对外正式申报材料。 

（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立项审核情况 

1、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申请立项的时间：2007 年 7 月 23 日 

2、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项目申请立项的评估决策机构成员构成：质量控制部负

责具体评估工作人员为：邵丰、陈岚；立项委员会参与审核、表决的人员为：罗

斌华、钮华明、邵丰、陈岚、钟辉、秦力、蔡铁征。 

3、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立项评估的时间：2007 年 7 月 30 日 

（三）保荐机构关于本次证券发行项目执行的主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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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证券发行项目执行人员：任强、陈宇杰（已离职）、吴克卫、徐建武、周

春晓、李燕、周鹏翔。 

2、本次证券发行项目进场工作的时间：2007 年 1 月 

3、尽职调查的主要工作过程：项目组在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基本确立合作关系之后，

即对发行人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有：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行

人的业务与技术部分内容；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组织机构及内控制度调查；财务状况调查；发行人的业

务发展目标；募集资金运用；风险及其他重要因素等。 

 项目组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向发行人提出了整改意见，并通过中介机构协调

会、重大事项讨论会等形式对发行人对中介机构提出问题落实情况进行了督察。 

 在申报材料制作阶段，项目组根据披露材料的要求，对尽职调查收集的资料进

行了补充；在贵会提出反馈意见之后，按反馈意见的要求进一步进行了尽职调查。 

4、保荐代表人参与尽职调查的工作时间及主要过程 

保荐代表人参与尽职调查的主要工作时间及内容如下： 

保荐代表人 时间 主要工作内容 

任强、陈宇杰 2007 年 1 月 向发行人提出尽职调查提纲，并收集相关资料；就改

制方案向发行人提出建议。 

任强、陈宇杰 2007 年 3 月 确定改制方案 

任强、陈宇杰 2007 年 4 月 并就下一阶段规范运作问题向发行人提出建议；准备

立项工作，按保荐机构立项要求收集相关资料；进行

上市前的辅导工作。 

任强 2007 年 7 月 就保荐机构立项提出的问题进行补充尽职调查。 

任强、陈宇杰 2007 年 10 月-11 月 开始按申报材料的要求组织、收集材料，开始进行相

关文件的编制准备工作。 

任强、陈宇杰 2008 年 1 月-2 月 进行申报材料编制工作。 

任强、陈宇杰 2008 年 3 月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发行项目进行内核；针对内核意见

补充调查并修订申报材料；向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 

任强、陈宇杰 2008 年 8 月 就发行人 2008 年上半年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及根据

2008 年半年报制作补充申报材料 

任强、陈宇杰 2008 年 10 月 根据反馈意见，制作反馈意见回复。 

任强 2008 年 12 月中旬 前往企业了解发行人下半年财务状况，做好年报的审

计工作。 

任强、陈宇杰 2009 年 2 月 5-17 日 前往企业根据发行人年报以及 2008 年下半年发行人

的情况补充 IPO 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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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强 2009 年 3 月 前往北京报送 IPO 补充申报材料 

任强、陈宇杰 2009 年 5 月 制作口头反馈意见的补充回复 

任强 2009 年 6 月下旬 
前往企业了解发行人近期财务状况，做好中报的审计

工作。 

吴克卫 2009 年 7 月 16-28 日 

了解发行人基本情况，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

实地调查，并收集相关资料。根据发行人 2009 年的

半年报补充 IPO 申报材料。 

任强 
2009 年 7 月 16 日-7 月

31 日 
根据发行人 2009 年的半年报补充 IPO 申报材料。 

任强 
2009 年 11 月 16 日-11

月 20 日 
了解发行人 2009 年下半年经营情况 

任强、吴克卫 2009 年 12 月 7 日-11 日 前往北京准备发审委审核事宜。 

任强、吴克卫 
2009 年 12 月 15 日-18

日 
制作发审委审核意见回复 

任强、吴克卫 2010 年 1 月 25 日-31 日 根据 2009 年年报，补充申报材料 

（四）保荐机构内部核查部门审核关于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主要过程 

1、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内部核查部门审核过程：本公司内部核查部门专职人员在项

目运作过程中及在项目组提出内核申请以后，对项目基本情况、发行人具体情况、

申报材料制作情况等进行了详细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向内核委员会提交了初审意

见。 

2、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内部核查部门专职人员：邵丰、李斌。 

3、内部核查部门专职人员现场核查的工作次数和时间： 

  内部核查部门专职人员没有进行现场核查，主要是根据工作底稿进行了复核整

套申报材料。 

（五）保荐机构内核小组关于本次证券发行项目的审核过程 

1、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内核小组成员构成：内部核查部门专职人员邵丰、李斌；内

核委员会构成：欧阳西，蔡铁征，钮华明，陈青，钟辉，崔海峰，于韶光，何宽

华，李淳，李风华，张锦坤，秦力，罗斌华。 

2、内核小组会议时间：2008 年 3 月 11 日。 

3、内核小组成员主要意见： 

发行人属于电力自动化行业企业，总体规模中等，业绩良好，具有一定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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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优势和区域性市场优势； 

 报告期内，尤其是 2007 年，发行人订单数量明显提升，体现出比较好的成长

性，发行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发行人的技术服务能力和区域市场开拓能力； 

 发行人设立过程、经营运作规范，业绩增长迅速，符合发行条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发行人尚欠香港欧科股权支付款 2509 万元（科远控制 2448 万元、英维斯 61

万元），关注上述股权价款未支付的原因和具体支付的时间安排。 

发行人目前固定资产比重较小，本次募集资金将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水平，关

注上述情况的合理性问题。 

4、内核小组表决结果：13 人参与表决，13 人同意，以全票通过内核。 

二、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情况 

（一）保荐机构立项评估决策机构成员主要意见及审议情况 

1、保荐机构立项评估决策机构的主要意见：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电力自动化信息软件服务行业，受益于行业的发展，企业报 

告期内业绩优良，财务指标良好；发行人目前整体规模较小，但在行业内仍具备

一定的规模优势；受制于行业特点，企业报告期内各期末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基本与企业净资产规模相近，根据项目组反馈，由于客户多为大中型电力企业，

资信情况良好，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坏账。 

2、保荐机构立项评估决策机构的审议情况：立项委员会 7 人参与表决，6 人同意，

1 人暂缓，按保荐机构立项制度，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立项通过。 

（二）保荐机构项目执行人员关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 

1、尽职调查中发现和关注的主要问题 

（1）发行人章程不够完善，尚未聘请独立董事。 

（2）发行人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3）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南京英维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等两家子

公司关联方持股情况。 

（4）发行人前身曾三次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但尚未履行纳税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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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5）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用地尚未落实。 

2、针对主要问题的解决措施和结果 

（1）针对发行人章程不够完善、发行人尚未聘请独立董事的情况，指导发行

人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并于 2007 年 4 月 13 日公司创立大会上选举了王

开田、李林章、王培红为公司独立董事。 

（2）针对发行人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协助发行人对其法人治理制度及

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完善，督促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

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发行人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等法人治理制度，并设立了战略、

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此外，发行人还结合生产经营和管理的

需要，制订并完善了《关联交易制度》、《对外担保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基

本管理制度和各部门工作职责，使发行人的各项管理制度全面、完整而有效。 

（3）为便于发行人进行内部业务整合、增加发行人的未来净利润以及减少关

联方少数股东权益，发行人对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南京英维思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等两家子公司的关联方持有的少数股东股权进行收购。2007 年 5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25%股权的议案》和《关于收购南京英维思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 25%股权的议案》在该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股东刘国耀、胡歙眉、

刘建耀、胡梓章均未参加本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收购完成后，南京科远控

制工程有限公司和南京英维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成为南京科远的全资子公司。

2007 年 5 月 28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以宁府外经贸资审【2007】第 17136 号《关于

同意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修改合同/章程的正式批复》批准了本

次股权转让，同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以宁府外经贸资审【2007】第 17137 号《关

于同意南京英维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修改合同/章程的正式批复》批

准了本次股权转让。 

（4）关于发行人历次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纳税情况 

发行人 2003 年至 2006 年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转增实收资本的过程中，发

行人股东均未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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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东历次增资以及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款明细表 

股东姓名 增资额 增资额 增资额 合计增资额 

应纳个人所

得税 

2003-1-22 2004-3-23 2006-4-24 (万元) (990 万元) 

刘国耀 207.5315 943.325 779.342 1930.1985 386.0397 

胡歙眉 182.2755 828.525 692.094 1702.8945 340.5789 

刘建耀 42.13 191.5 145.54 379.17 75.834 

胡梓章 23.7435 107.925 82.023 213.6915 42.7383 

吴歙彤 36.135 164.25 0 200.385 40.077 

曹瑞峰 19.25 87.5 66.5 173.25 34.65 

明瑞宝 14.1845   14.1845 2.8369 

张勇 0 64.475 49.001 113.476 22.6952 

梅建华 13.75 62.5 47.5 123.75 24.75 

李海康 11 50 38 99 19.8 

合计  550 2500 1900 4950 990 

2008 年 2 月 3 日，发行人自然人股东补缴了 2003 年至 2006 年未分配利润和

盈余公积转增实收资本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9,900,000 元，其中刘国耀补缴

3,860,397 元、胡歙眉补缴 3,405,789 元、刘建耀补缴 758,340 元、胡梓章补缴 427,383

元、吴歙彤补缴 400,770 元、曹瑞峰补缴 346，500 元、梅建华补缴 247,500 元、

张勇 255,321 元（其中张勇代为明瑞宝缴纳 28,369 元）、李海康 198,000 元。 

（5）2008 年 1 月 31 日，发行人与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国有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将其位于南京市江宁滨江开发区天成路以东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发行人，面

积为 66,072.8 M2（约为 99 亩），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土地使

用权转让总金额为 2,420.28 万元（含相关税费）。2008 年 2 月 1 日向南京滨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足额支付了土地使用权转让款 2,181.39 万元，并缴纳了相关税费，

资金来源为发行人自有资金。2008 年 2 月 2 日，发行人取得上述土地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宁江国用（2008）第 02243 号）。在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中，其中 46,409.00 

M2 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用地。 

（三）保荐机构内部核查部门关注的主要问题及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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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荐机构内部核查部门关注的主要问题： 

（1）由于发行人目前固定资产比重较小，本次募集资金将大幅增加固定资产

水平，请项目组关注上述情况的存在。 

（2）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尚欠香港欧科股权支付款 2509 万元（科

远控制 2448 万元、英维思 61 万元），请关注上述股权价款未支付的原因和具体支

付的时间安排。 

（3）请关注科远软件少数股东的构成，并核查上述股东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及管理层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请关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 

（5）请关注发行人子公司的业务定位。 

（6）请补充披露科远控制的历史股权变更情况及何时纳入发行人合并会计报

表范围情况。 

（7）会计师文件、招股书中存在部分不一致及不规范的表述，请予以调整。 

2、保荐机构内部核查部门关注的主要问题落实情况说明： 

（1）在招股说明书中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增加披露“大幅增加固定资产的

原因”内容。 

（2）关于发行人收购子公司股权价款的支付情况 

由于收购股权价款的支付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核准，截至到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尚未支付上述收购款。（2008 年 3 月 21 日经国家外汇管理

局江苏省分局核准付款，股权收购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3）关于科远软件少数股东的构成及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关联关

系情况 

科远软件的少数股东为程传良、王烨、黄锋、余培军、赵永均、文丰、袁锋

亮、解宇翔、赵成玮、胡空兵等 10 位自然人。 

保荐人根据科远软件的公开资料、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以及实际控制人的承诺进行核查，并对上述程传良等 10 位自然人进行访谈，

认为上述程传良等 10 位自然人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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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 

刘国耀、胡歙眉、刘建耀、胡梓章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其中，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如下表： 

姓名 姓名 亲属关系 

刘国耀 胡歙眉 夫妻 

刘国耀 刘建耀 兄弟 

胡歙眉 胡梓章 父女 

（5）关于发行人子公司的业务定位情况 

2007 年，发行人收购科远控制和英维思 25%的少数股东股权后，对科远控制

和英维思的业务进行了整合和重新定位。科远控制在继续执行原签订的合同后，

未来不再进行热工自动化产品和电厂信息化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主要是智能阀门

控制装置和风电控制系统的研发与生产。英维思定位于来料加工。 

（6）关于科远控制的情况 

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1993 年 5 月，发行人与美国凯易斯公司签订了《中外合资<南京科远凯易斯自

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合同》及《中外合资<南京科远凯易斯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章

程》，约定南京科远凯易斯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263 万美元，发行人

以人民币现金及设备出资 3.947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75%，美国凯易斯发行人以

美元现金出资 1.316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1993 年 6 月 18 日，南京科远凯

易斯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

册号为工商企合苏宁字第 01360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南京

科远凯易斯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263 万美元。 1994 年 8 月 23 日，

南京科远凯易斯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9 万美元。1997 年 2 月 28 日，

南京科远凯易斯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50 万美元。2001 年 4 月 12

日，南京科远凯易斯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现

名称），注册资本增加至 100 万美元。2004 年 7 月 2 日，科远控制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 万美元。科远控制成立后的增资均系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形成的。 

2005 年 6 月 18 日，美国凯易斯公司与香港欧科签订了《股权转让协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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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美国凯易斯公司将其拥有的科远控制的 75 万美元出资额，占科远控制注册资本

的 25%，转让给香港欧科。2005 年 7 月 5 日，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以宁（江宁开发）外经资改字【2005】第 121 号《关于同意修改合同章程的通

知》批准本次股权转让。2005 年 7 月 8 日，科远控制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注册号为企合苏宁总字第 001360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自此，

科远控制由发行人与香港欧科合资经营，科远控制的注册资本为 300 万美元，其

中发行人的出资额为 225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75%；香港欧科的出资额为 75 万

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2007 年 4 月 20 日，发行人与香港欧科签订了《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及《关于终止合资经营合同及章程的协议》。根据江苏公证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公 N(2007)A016 号《审计报告》，科远控制 25%股权在基准

日 2007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价值为人民币 24,480,044.06 元，发行人以人民币

24,480,044.06 元的价格收购香港欧科所持有的科远控制 25%股权。2007 年 5 月 7

日，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了本次股权收购。 2007 年 5 月 28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

以宁府外经贸资审【2007】第 17136 号《关于同意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及修改合同/章程的正式批复》批准了本次股权转让，并要求将科远控制由

中外合资公司变更为内资公司。2007 年 6 月 13 日，科远控制领取了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2010000012492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24,719,804.14 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4,719,804.14 元。 

报告期内，南京科远控制工程有限公司均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7）关于会计师文件、招股书中存在部分不一致及不规范的表述。 

已按要求调整。 

（四）保荐机构内核小组会议意见及落实情况 

1、保荐机构内核小组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 

（1）关注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及比例较高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偏低问题； 

（2）向关联方收购其持有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全部股权，由于股权款未支付，

请关注此项交易是否已完成？是否符合股权转让的条件？ 

（3）建议按新准则的规定在关联交易中披露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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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问题，主要内容包含在“保荐机构内部核查部门关注的主要问题”部

分内。 

2、保荐机构内核小组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落实情况说明：  

（1）关于发行人应收账款问题 

发行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较高，原因：1）是发行人

主营业务（包括热工自动化产品和电厂信息化产品）的确认原则均为完成法，销

售产品收入的完成标志为产品交付并经用户验收。目前发行人产品的大部分招标

文件规定的执行的是“361”或“181”的付款方式（即合同签订后预付 30%或 10%，

投运合格后付 60%或 80%，其余 10%作为质量保证金，在正常运行一年后付清）。

从发行人业务收入确认到用户的系统投运合格并安排付款需要一段时间（总体在 3

－6 个月），造成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较大。2）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在年度各季度不

平均，其中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最多，从收入确认到收到款项有一定时间，这也导

致年末的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发行人的客户基本都是电力企业，通常而言电力企

业的规模较大，现金流量状况较好，发生坏账的风险可能性小。发行人近年来加

强的应收款的催收工作，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收账款净额以及占总资产的

比例已经逐步降低。 

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期末净额为 70,470,533.57 元：其中账龄在一

年以内的金额为 58,433,754.96 元，占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 76.59 %，期末应

收账款余额中无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欠款。以

上比例与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是相适应的，也反映出发行人应收账款质量较好。 

截至到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及金额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欠款金额 

1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240,250.00  

2 江苏苏源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987,000.00  

3 南京第二热电厂 3,961,166.00  

4 国投昔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820,900.00  

5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228,000.00  

  合计 22,237,316.00  

从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分析，2007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期末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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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5,828,085.49 元，占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 7.64 %。坏账准备的计提比较充分。 

（2）虽然发行人收购香港欧科持有的科远控制、南京英维思的少数股权的股

权款没有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但南京科远控制、南京英维思的工商

变更手续均已完成，且履行了合法手续，因此项目组认为该交易已经完成，符合

股权转让的条件。但为谨慎起见，发行人收购股权所对应的被收购方自收购基准

日 2007 年 3 月 31 日至报告期末 2007 年 12 月 31 日所享有的净损益未列入归属于

母公司净损益，金额为 3,968,431.88 元，该部分净损益调整增加了资本公积。 

3）关于披露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已按要求披露。 

4）其他问题，主要内容包含在“保荐机构内部核查部门关注的主要问题”部分

内。 

参见前一部分内容。 

（五）保荐机构关于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专业意见的重大差异说明及

解决情况 

无。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特此呈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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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工作报告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签名）：                  

                       徐建武  

年    月    日 

 

保荐代表人（签名）：                                  

                        任强           吴克卫 

年    月    日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签名）：               钮华明 

                      年    月    日 

 

内核负责人（签名）：                  

                         秦  力 

                      年    月    日 

 

保荐业务负责人                     

（签名）：            秦  力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签名）：              王志伟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公章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